
 

輔仁大學各單位內部控制作業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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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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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作

業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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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購預算審核及核銷之目的 

為使本校各項經費之申請、核銷有所依循，並依當年度核定之數額支用，各單位所

有支用作業須先完成請購程序且經會計室審核是否遵循會計制度、預算執行辦法及

其相關規定辦理。 

二、請購核銷之項目 

會計室依據業務單位當學年度核定預算審核，依資本支出預算與經常門支出預算之

合宜「會計項目及代號表」執行。 

三、請購核銷之經費來源 

（一）校內預算：  

本校年度預算核定之經費。 

（二）教育部或政府其他單位及各機關團體之補助及委託案： 

教育部、國科會、農委會及其他各機關團體補助或委辦經費。 

   (三)碩專班結餘款、專案經費、捐贈收入及各項代收代付款項。 

四、請購預算審核事項 

（一）年度預算已編列並核定之預算方可申請。 

（二）各單位提出之請購單，其呈核程序，應依預算執行分層權限表規定辦理。 

（三）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執行各項計畫，其經費須於合作機構撥入本校後，始得報

銷；經費分期撥款者，報銷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入學校之金額為限；如有墊

款需求，經簽核同意後另案辦理。惟經費申報核銷若超出實際撥入本校之金

額，超出部份由計畫主持人自行負責。 

（四）若有需會辦單位核章之申請案，應於送會計室前送會辦單位蓋章。如：校務

獎補助款之經費應先送研發處核章、高教深耕計畫應先送教發中心核章、基金

及捐款應先送資金與資源發展中心核章。 

五、請購核銷審核原則 

（一）經常門支出： 

作業項目名稱 請購預算審核及核銷控制作業 項目編號 4201-01-歲計-01 

單位名稱 會計室歲計組 初版審定 107.06.28 最新修訂日期 111.12.22 



 

1.購置項目應與原核定預算項目相符，不符時應循規定程序辦理流用或變更。 

2.採購金額超過二萬元應檢附三家估價單，且必須加蓋公司報價章。 

3.請購日期(含主管簽核日期)應早於採購日期。 

4.執行期間應為本學年度（日期）。 

5.公關費係為支付公務聚餐及公務關係之婚喪喜慶活動費，為提倡校園簡樸風

氣，各單位間不得互贈花籃，亦不得贈送校內教職員工年節禮品或各項禮物，

單位人員聚餐請由福利費支應。支付婚喪喜慶之禮金或奠儀時，應附上喜帖、

訃聞及收據（謝卡）。 

6.會議中提供餐點依每學年度預算編列標準規定辦理，且應如實核銷。 

7.列管物品為 2,000元〜9,999元且耐用年限超過二年之物品，核銷時應填具列

管物品增加單，需先經資產組登錄。 

8.保險單上之要保人應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不可為個人。 

9.以其他貨幣計價付款之交易事項，其支出憑證應註明折合率，除有特殊情形

外，並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 

10.採購文具及消秏用品時，請加註或附上採購明細資料。 

（二）資本支出： 

1.應遵循本校或補助機構採購程序辦理。 

2.購置項目應與原核定預算項目相符，不符時應循規定程序辦理流用或變更。 

3.應於當學年度終了前購置完成，欲申請保留者，最遲應於每年 4月底前提出申

請，並納入下學年度之預算。 

4.採購金額超過二萬元應檢附三家估價單，且必須加蓋公司報價章。 

5.應檢附驗收證明文件、填具財產增加單（須先經資產組登錄）。 

6.請購日期(含主管簽核日期)應早於採購日期。 

7.可集中採購事項不可有分散採購情形。 

（三）其它： 

1.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由數計畫或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須檢附支出分攤

表，並附上原始憑證正本或影本。 

2.補助或研究計畫若為校務獎補助款、高教深耕計畫、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

費、國科會及民間產學計畫等，只須製作一份黏貼憑證，其餘皆須製作二份黏



 

貼憑證（一正一影），但補助單位有特殊要求，則所需份數另訂。 

3.單據裝訂順序：單據報銷清單→請購（修）單→支出憑證粘存單→驗收紀錄→

三家估價單→其他文件→財產增加單。 

4.自行處理案件：一萬元以上之請購單應先依請購流程辦理，而一萬元以下則可

請購及核銷一併處理（須確定預算無虞且請購及主管簽核日期仍應早於憑證日

期）。 

六、憑證種類及注意事項 

（一）統一發票 

1.三聯式統一發票 

（1）買受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2）本校統一編號：35701598 

（3）日期：財務或貨品交易日。 

（4）品名、單價、數量、金額、總計及大寫金額請廠商填寫清楚，若以代號或外

文填寫致無法判斷購買品項時，應註記中文品名並請經手人蓋章，若有塗改

請加蓋廠商之負責人章，惟大寫金額不得塗改，否則視同無效。 

（5）請注意廠商是否蓋上統一發票專用章。 

（6）報帳時須附上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收執聯（至少須有第三聯收執聯）。 

2.二聯式統一發票： 

（1）買受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2）日期：財務或貨品交易日。 

（3）品名、單價、數量、金額、總計及大寫金額請廠商填寫清楚，若以代號或外

文填寫致無法判斷購買品項時，應註記中文品名並請經手人蓋章，若有塗改

請加蓋廠商之負責人章，惟大寫金額不得塗改，否則視同無效。 

（4）請注意廠商是否蓋上統一發票專用章。 

3.收銀機統一發票： 

（1）請廠商打上本校統一編號：35701598，若未打上統一編號，請廠商蓋上統一

發票專用章並註記統一編號，不可為店章；但統一編號登打錯誤者，應依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另行開立。 

（2）日期：財務或貨品交易日。 

（3）品名、單價、數量、金額、總計及大寫金額請廠商填寫清楚，若以代號或外



 

文填寫致無法判斷購買品項時，應註記中文品名並請經手人蓋章，若有塗改

請加蓋廠商之負責人章，惟大寫金額不得塗改，否則視同無效。 

4.紙本電子發票： 

（1）請廠商打上本校統一編號：35701598，若未打上統一編號或登打錯誤者，應

請廠商作廢另行開立。 

（2）日期：財務或貨品交易日。 

（3）品名、單價、數量、金額、總計及大寫金額請廠商填寫清楚，若以代號或外

文填寫，應註記中文品名並請經手人蓋章，若有塗改請加蓋廠商之負責人

章，惟大寫金額不得塗改，否則視同無效。 

5.支出憑證係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應由經手人簽名。 

6.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應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

手人註明無法提出正本之原因，加註「與正本相符且未重覆報帳」字樣並簽

名，另請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及負責人章。 

（二）收據： 

1.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1）日期：財務或貨品交易日。 

（2）買受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3）品名、單價、數量、金額、總計及大寫金額請廠商填寫清楚，若以代號或外

文填寫致無法判斷購買品項時，應註記中文品名並請經手人蓋章，若有塗改

請加蓋廠商之負責人章，惟大寫金額不得塗改，否則視同無效。 

（4）請注意廠商是否蓋上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若廠商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無

統一編號者，請於右上角之統一編號空格處填上廠商之統一編號，若免用統

一發票專用章無負責人姓名者，請加蓋負責人章。  

（5）若收據遺失時，請向廠商索取存根聯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且未重覆報

帳」字樣並請承辦人簽章，另須請廠商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及負責人

章。 

2.購買票品證明單（郵資）：無論購買郵票或郵寄物品（包含快捷）均須取得郵

局開立之「購買票品證明單」。 

3.電話費收據：電話帳單之地址應為本校校址，帳單應蓋上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      

之收訖章，若至便利商店繳費無收訖章者，其收據請影印後貼上（感熱紙久後

文字會消失）。 



 

4.其他： 

（1）支付婚喪喜慶之禮金或奠儀時，須檢附喜帖、訃聞及收據（謝卡）。 

（2）各機關學校開立之自行繳納款項統一收據。 

（三）支出證明單：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單據，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

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 

（四）支出機關分攤表：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由數計畫或機關共同分攤之支付款

項。 

七、經費核銷期限之規定：  

（一）因應關帳申請核銷單據，每學年應依會計室發文公告之預算支用期限時程完

成經費核銷，逾時不得再申請支用。 

（二）辦理招標之採購案，應配合等標期之規定，並預估開標後合理之交貨、驗收

日期，提前於總務處公告請購案截止日送件，俾便依規定完成經費核銷。 

作

業

程

序 

一、請購申請作業 

（一）請購單申請 

1.各單位至總務系統（http：//140.136.251.93/on-line-ga/webform1.aspx）

填寫請購單。 

2.申請單須先經單位相關層級主管核准，逾一萬元以上之請購需依預算執行分層

權限簽核。 

3.若有需會辦單位核章之申請案，應於送會計室前送會辦單位蓋章（如：校務獎

補助款之經費應先送研發處核章、高教深耕計畫應先送教發中心核章、基金及

捐款應先送資金與資源發展中心核章）。 

（二）請購單送至會計室 

各單位將完成經單位各級主管（或會辦單位主管）核准之請購單送至會計室。 

二、請購審核作業 

（一）預算初核 

1. 確認是否依規定送各級主管核章。 

2.審核該項支出預算項目是否合宜。 

3. 登入預算系統管控是否於預算額度內申請。 

（二）會計主任覆核 

http://140.136.251.93/on-line-ga/webform1.aspx


 

會計主任覆核後送總務單位續辦。 

三、請購核銷提出作業 

（一）製作請購核銷單據 

1.逕行至「總務資訊系統」（http：//140.136.251.93/on-line-ga/webform1.aspx） 

（1）使用單位備齊原始憑證及相關資料至「總務資訊系統」辦理核銷作業，登錄

並製作「單據報銷清單」、「支出憑證粘存單」。 

（2）原始憑證需黏貼於支出憑證粘存單；另依本校採購辦法規定繳交廠商報價單、

獨家證明暨獨家簽文或指定廠商議價簽文及財產暨列管增加單等。 

（3）支票抬頭者之匯款帳戶。 

2.備齊請購核銷資料後，經承辦人、驗收人及單位主管核章。 

3.若需會辦其他單位，請送會辦單位核章。 

（二）核銷相關單據送至會計室 

各單位將完成經單位各級主管（或會辦單位主管）核准之請購核銷資料送至會計

室。 

四、請購核銷審核作業 

（一）審核事項 

1.請購程序是否符合「輔仁大學預算執行辦法」、「輔仁大學採購作業辦法」、「輔

仁大學自行採購實施要點」及其他補助、委辦機關之規定。 

（1）請購程序是否符合預算執行分層權限表之規定。 

（2）一萬元以上自行處理者應事先送出請購單並經總務長或校長(或授權代理

人)核可後，方能採購或維修，核銷時經辦單位應由申購人及申請單位主管核

章；總務處經辦者，應先交給總務處經辦人蓋章。 

2.審核重點 

（1）費用項目別是否正確。 

（2）有無預算可供支應。 

（3）原始憑證所載項目、規格、單價、數量及總額，與預算所核項目及範圍是否

相符。 

（4）原始憑證是否符合執行期限。 

（5）原始憑證、相關申請核准文件、契約及驗收證明等資料是否齊備。 

http://140.136.251.93/on-line-ga/webform1.aspx


 

（6）承辦人、驗收或證明人、單位主管及會辦單位是否核章。 

（7）共同分攤辦理者是否已簽會相關單位同意。 

（8）有否依相關法規及行政程序辦理。 

（9）費用如有依所得稅法須辦理預扣者，有否依法扣繳。 

（10）分攤案件需檢附分攤表且內容填寫是否完整。 

（二）會計主任覆核 

經會計主任覆核無誤後，將相關表單轉送會計組登帳。 

五、傳票登帳作業 

（一）製作傳票 

1.登入會計系統製作傳票 

2.於摘要加打支付對象之資訊 

3.會計主任覆核無誤後，將傳票轉送出納組辦理付款。 

（二）付款控制作業 

依出納組付款控制作業程序辦理。 

（三）傳票歸檔 

1.按傳票編號確實核對簽收由出納送回之傳票。 

2.傳票分類並按日期按編號排序。 

（1）分類出校內預算及教育部或政府其他單位及各機關團體之補助及委託案。 

（2）針對外來經費需專案保管者將原始憑證正本抽出另案串冊備查。 

（3）如原始憑證正本被抽出之傳票，日記帳上需留有影本以備查核，如通過就

地審計之補助或委辦經費原始憑證僅製作一份者，需於傳票上加蓋「原始

憑證專案保管」字樣。 

3.將傳票依序打洞串冊，並按月造冊編排歸檔。 

控

制

重

點 

一、申請經費登錄：申請單位業務承辦人員應本誠信原則，於請購系統填寫申請事

由、用途、金額及各項相關資料，並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

責。 

二、預算管控：確認所申請經費為預算額度內，且預算項目正確。 



 

三、支用合法性：審核動支事項確實符合相關規定。 

（一）採購案件依「輔仁大學採購作業辦法」、「輔仁大學自行採購實施要點」、「政

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辦理。 

（二）教育部或政府其他單位及各機關團體之補助及委託案依其結報原則支用。 

使

用

表

單 

一、請購單 

二、單據報銷清單 

三、支出憑證黏存單 

四、支出證明單 

五、支出分攤表 

六、驗收記錄 

七、財產暨列管增加單 



 

法

源

依

據

及

相

關

規

章 

一、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二、輔仁大學會計制度 

三、輔仁大學預算執行辦法 

四、輔仁大學經費核銷作業須知 

五、輔仁大學採購作業辦法 

六、輔仁大學自行採購實施要點 

七、輔仁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八、政府採購法 

九、輔仁大學財產管理辦法 

十、輔仁大學校外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十一、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 

十二、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十三、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十四、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十五、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 

十六、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十七、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 

十八、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及研究設備費支出用途

範例 

十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理作業規定 

 



 

流程圖： 

 

 

 

 

 

 

 

 

 

 

 

 

 

 

 

 

 

 

 

 

 

 

 

 

 

 

 

 

 

 

 

 

 

 

A 

採購作業 
(他項作業) 

準備作業 

預算審核 

主任核章 

會辦相關單位
(如：研發處、資金
與資源發展中心，
預算使用外單位) 

否 

填寫請購單送 

各單位 

請購單送至會計
室審核 
各單位 

否 

是 

否 

是 

1萬元以下
自行採購 

是 自行採購 

各單位 



 

 

 

 

 

 

 

 

 

 

 

 

 

 

 

 

 

 

 

 

 

 

 

 

 

 

 

 

 

 

 

 

 

 

 

 

 

1.單據報銷清單 
2.請購單 
3.支出憑證黏存單 
4.相關文件 

A 

傳票歸檔 

主任核章 

付款控制

作業 

單據及職
章審核 

主任核章 

進行核銷 

各單位 

相關文件： 
1.廠商報價單 
2.驗收記錄書 
3.財產增加單 
4.其它相關必要文件 

登帳 

各單位 

傳票送出納組 

會計室 

傳票送回會
計室 
出納組 

是 

否 

否 

是 


